
商标使用许可合同

签定地点：

商标使用许可人（甲方） ：

商标使用被许可人（乙方） 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四十条和《商标法实施条例》

第四十三条的规定，甲乙双方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

签定本商标使用许可合同。

一、甲方将乙注册的使用在 类商品上的第 号商标许可乙

方使用在 类商品上。

二、许可使用的形式（□独占、□排他、□普通）。

三 、 许 可 使 用 的 期 限 自 年 月 日 起

至 年 月 日止。合同期满，如需延长使用时间，由甲、乙

双方另行续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。

四、甲方有权监督乙方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，乙方应当保证使用

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。具体措施为：

五、乙方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自己的企业名称和

商品产地。

六、乙方不得任意改变甲方注册商标的文字、图形或者其组合，并不

得超越许可的商品范围使用甲方的注册商标。

七、未经甲方授权，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将甲方注册商标

许可第三方使用。



八、注册商标标识的提供方式：

九、许可使用费金额、计算方法及支付方式：

十、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提前终止的条件。

十一、本合同终止时，乙方应立即终止使用该商标，剩余的商标

标识应；市场上流通的带有该商标的商品应在月内撤出市场。

十二、违约责任：

十三、纠纷解决方式：

十四、其他事宜：

本合同一式份，自签定之日起三个月，由甲方报送商标局备案。

商标使用许可人（甲方） 商标使用许可被许可人

（乙方） （签章） （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

字：

签订地： 签订地：

年 月 日



商标经核准注册后，商标注册人对该商标享有专用权。商标注册

人将其注册商标许可他人使用的，必须与使用人就该注册商标的使用

问题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。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

起 3 个月内，由许可人报送商标局办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。许可

人可以直接到商标局的商标注册大厅办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，也

可以委托国家认可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。

应提交的申请书件

1、一件注册商标许可一个被许可人使用，应提交一份商标使用

许可合同备案申请书。

2、申请人为自然人的，应当提交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的

复印件（如身份证等）。

3、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副本，或经过公证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复

印件。

4、合同文字使用外文的应当同时附送相应的中文译本。

5、委托商标代理机构办理的，还应提交商标代理委托书。

申请书的填写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1）申请书上的许可人名称、注册证号、商品或者服务名称应与《商

标注册证》上的注册人名义、注册证号、商品或者服务名称完全相同。

（2）许可使用的商品不得超出《商标注册证》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。

（3）许可使用的期限不得超过《商标注册证》上的有效期限。

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必须具备以下条款：



（1）许可使用的商标名称及其注册证号码。

（2）许可使用的商品及服务范围。

（3）许可使用的期限。

（4）被许可人使用的注册商标标识的提供方式。

（5）许可人对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进行监督的条

款。

（6）被许可人在其使用许可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

品产地的条款


